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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預   算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8年度 

一、現行法定職掌及組織系統表： 

   （一）機關主要職掌：桃園市政府法務局組織規程係依桃園市政府組織自治條

例第 6條第 2項規定訂定。依組織規程設法制行政科、行政救濟科、綜

合規劃科、採購申訴審議科、消費者保護室、會計員、人事管理員。 

   （二）內部分層業務：法務局置局長 1人，承市長之命，綜理局務，並指揮監

督所屬員工；置副局長 1人，襄助局長處理局務。 

1. 法制行政科：自治法規之研議、審查、整理、公（發）布及法規疑義解

釋等事項。 

2. 行政救濟科：訴願審議及訴願業務規劃業務等事項。 

3. 綜合規劃科：法制行政綜合業務、法規教育訓練及宣導、本局行政法規

研擬及訂定、研考、文書、檔案、總務、資訊及財產管理及不屬於其他

各單位之一般行政事項。 

4. 消費者保護室：消費者保護之法令諮詢、教育宣導、安全稽查、爭議申

訴處理、調解及協辦公平交易業務等事項。 

5. 採購申訴審議科：辦理採購申訴及履約爭議調解、法律諮詢服務、及本

府國家賠償事件審議會及各區調解行政業務。 

6. 會計員：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7. 人事管理員：辦理人事管理等事項。 

（三）組織系統表：如附表一。 

（四）預算員額表：如附表二。 

二、  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一) 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及決算辦理概況： 

1. 歲入部分：預算數 161萬 5,000元，決算數 213萬 684元。 

2. 歲出部分：預算數 7,104萬 4,000元，決算數 5,667萬 1,078元。 

 (二) 上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1.  歲入部分：預算數 162萬 5,000元，截至 107年度 6月底止，執行數 160 

         萬 5,308元。 

2. 歲出部分：預算數 7,799 萬 6,000 元，截至 107 年度 6 月底止，執行數

為 3,294萬 649元。 

三、本年度施政計畫重點及預算提要： 

(一)本年度施政計畫重點及預期績效之概述： 

   1. 完備及提升市法規品質： 

   (1) 指派本府所屬一級機關專門委員以上人員及外聘法律、工程、會計

等學者專家擔任委員，組成本府法規會，定期召開會議，逐案逐條

專業嚴謹審查自治條例及自治規則制(訂)定及修正案，完備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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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預   算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8年度 

市法規品質，以符依法行政。 

    (2) 輔導本府各機關訂定行政規則，完備行政規則法制程序，及其內容

之妥適性及合法性，提升行政效能。 

    2. 提升本府處理訴願案件之效率及效能： 

    (1) 定期召開訴願審議委員會，遴聘學者專家擔任外聘委員，經由其參 

        與審議訴願案件，適時糾正違法或不當之行政處分，發揮訴願制度 

        行政監督機制。 

    (2) 人民依訴願法提起訴願後不服本府作成之訴願決定，得向行政法院

提起撤銷訴訟，應審慎處理訴願案件強化本府訴願決定之正確性，

提高行政法院維持本府訴願決定之比率。 

    3. 提升採購爭議處理效能： 

    (1) 發揮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之功能，妥適處理採購爭議事件。 

  (2) 掌握申訴與履約爭議調解事件之處理時效，迅速解決爭議，兼顧雙

方權益與行政效能。 

    4. 推展法律諮詢便民服務： 

        強化本府及各區設置之 15個法律諮詢中心效能，擴大聘請專業律師

於現場或以視訊等方式，為民眾免費解答日常生活中遇到之法律問題，

節省民眾諮詢律師之費用與時間，並且避免不必要之訴訟勞費。 

    5. 推動消費者保護工作： 

    (1) 辦理消費者保護教育及公平交易宣導、講習。 

    (2) 辦理消費者保護行政監督查核工作。 

    (3) 受理民眾消費問題諮詢。 

    (4) 受理民眾消費爭議申訴。 

 (二)本年度預算提要及成本估計： 

    1. 歲入部分：本年度預算數 162 萬 5,000 元，與上年度預算相同，其明細

如下： 

（1） 罰款及賠償收入：本年度預算數 2萬元，與上年度預算相同。 

（2） 規費收入：本年度預算數 160萬 1,000元，與上年度預算相同。 

（3） 財產收入：本年度預算數 4千元，與上年度預算相同。 

    

2. 歲出部分：本年度預算數 7,520萬 4,000元，較上年度預算 7,799萬 6,000

元，減列 279萬 2,000元，減少率 3.58％，其明細如下： 
（1） 行政管理：本年度預算數 5,287萬元，較上年度預算 5,399萬 5,000

元，減列 112萬 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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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預   算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8年度 

（2） 法規工作：本年度預算數 50萬 2,000元，較上年度預算 50萬 1,000

元，增列 1,000元。 

（3） 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本年度預算數 648萬 4,000元，較上年度預

算數 516萬 1,000元，增加 132萬 3,000元。 

（4） 行政救濟工作：本年度預算數 39萬 7,000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330

萬 2,000元，減列 290萬 5,000元。 

（5） 採購申訴審議工作：本年度預算數 695萬 1,000元，較上年度預算

703萬 7,000元，減列 8萬 6,000元。 

（6） 賠償準備金：本年度預算數 800萬元，與上年度預算相同。 

3. 按支出性質分析： 

（1） 經常支出：本年度預算數 7,394萬 2,000元，佔歲出預算總額 7,520 

萬 4,000元之 98.32%，較上年度法定經常支出預算數 7,490萬 

4,000元，減列 96萬 2,000元，減少率 1.28％，編列內容包括人

事費 5,228萬 4,000元、業務費 1,284萬 8,000元及獎補助費 881

萬元。 

（2） 資本支出：本年度預算數 126萬 2,000元，佔歲出預算總額 7,520

萬 4,000元之 1.68%，較上年度法定資本支出預算數 309萬 2,000

元，減列 183 萬元，減少率 59.18％，編列內容包括設備及投資

126萬 2,000元。 

 

（三）計畫及預算統計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業務計畫  工作計畫  本年度預算數   統計比率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合計 75,204 100.00% 

 一般行政 行政管理 52,870 70.30% 

 法制業務 

法規工作 502 0.67% 

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 6,484 8.62% 

行政救濟工作 397 0.53% 

採購申訴審議工作 6,951 9.24% 

賠償準備金 8,000 10.64% 

四、其他必要之分析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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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一)組織系統表： 

 

 

組織系統表 

 

機關名稱 單位名稱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法制行政科 

行政救濟科 

綜合規劃科 

採購申訴審議科 

消費者保護室 

會計員 

人事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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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預   算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8年度 

(附表二)預算員額表： 

註：本年度預算員額含駐衛警 0人﹔上年度預算員額含駐衛警 0 人。 

 

 

  

預算員額表 

類別 
本年度 

預算員額 

上年度 

預算員額 

與上年度 

增減比較 

民意代表 0 0 0 

職 員 ( 含 駐 衛

警)(註) 
42 42 0 

警員/消防人員 0 0 0 

約聘僱人員 4 4 0 

技工 0 0 0 

駕駛 0 0 0 

工友 1 1 0 

合計 47 4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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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中華民國108年度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科　　　　　　 　目
說明

　　合　　　計 1,625 1,625 2,130 -

經常門合計 1,625 1,625 2,130 -

03 03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20 20 - -

005 　03020080000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20 20 - -

01 　　03020080300
　　賠償收入

20 20 - -

01 　　　03020080302
　　　賠償求償收入

20 20 - -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因協議
賠償或判決賠償，以國家
賠償準備金支付予請求權
人後，對相關人員行使求
償權之求償收入。(依據國
家賠償法第2條第3項、第3
條第2項及第4條第2項規定
辦理。) 20千元

04 04000000000
規費收入

1,601 1,601 2,130 -

003 　04020080000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1,601 1,601 2,130 -

01 　　04020080200
　　使用規費收入

1,601 1,601 2,130 -

01 　　　04020080204
　　　資料使用費

1 1 - - 訴願人、參加人、訴願代
理人向本府請求閱覽、抄
錄、影印或攝影訴願卷內
文書之使用規費收入。(依
據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
訴願文書使用收費標準第2
條及第3條規定辦理。) 1千
元

02 　　　04020080214
　　　服務費

1,600 1,600 2,130 - 廠商提出採購申訴及履約
爭議調解須繳納之審議費
或調解費(申訴案件單價3萬
元計30件計90萬、調解案
件單價2萬元11件計22萬、
單價3萬元6件計18萬元及
單價6萬元5件計30萬元)。
(依據政府採購法第80條第4
項、第85條之2、採購申訴
審議收費辦法及採購履約
爭議調解收費辦法規定辦
理。) 1,600千元

05 06000000000
財產收入

4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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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中華民國108年度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科　　　　　　 　目
說明

005 　06020080000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4 4 - -

01 　　06020080100
　　財產孳息

1 1 - -

01 　　　06020080101
　　　利息收入

1 1 - - 各項專戶存款利息。(依據
桃園市市庫管理自治條例
及代理公庫契約辦理。) 1
千元

02 　　06020080500
　　廢舊物資售價

3 3 - -

01 　　　06020080501
　　　廢舊物資售價

3 3 - - 變賣已報廢財產、應用物
品之剩餘、廢棄物品等收
入。(依據桃園市市有財產
管理自治條例辦理。) 3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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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中華民國108年度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　　明
科　　　　　　　　 　目

02 00020000000
桃園市政府主管

75,204 77,996 56,671 -2,792

004 　00020080000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75,204 77,996 56,671 -2,792

01 　　32020080100
　　一般行政

52,870 53,995 44,040 -1,125

01 　　　32020080115
　　　行政管理

52,870 53,995 44,040 -1,125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9,459千元
　　業務費3,071千元
　　設備及投資280千元
　　獎補助費6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125千元
　　減列 人事費596千元
　　減列 業務費677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88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40千元

02 　　32020080300
　　法制業務

14,334 16,001 10,288 -1,667

02 　　　32020080307
　　　法規工作

502 501 407 1 一、本科目包括法規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35千元
　　業務費467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千元
　　增列 業務費1千元

03 　　　32020080308
　　　消費者權益保
　　　護工作

6,484 5,161 4,026 1,323 一、本科目包括消費者權益保護工
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321千元
　　業務費4,181千元
　　設備及投資98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323千元
　　增列 人事費101千元
　　增列 業務費24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982千元

04 　　　32020080309
　　　行政救濟工作

397 3,302 257 -2,905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救濟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0千元
　　業務費357千元
　　設備及投資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2,905千元
　　增列 業務費95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3,0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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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中華民國108年度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　　明
科　　　　　　　　 　目

05 　　　32020080310
　　　採購申訴審議
　　　工作

6,951 7,037 5,598 -86 一、本科目包括採購申訴審議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429千元
　　業務費4,772千元
　　設備及投資0千元
　　獎補助費75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86千元
　　減列 人事費87千元
　　增列 業務費1千元

03 　　89020080200
　　賠償準備金

8,000 8,000 2,343 -

01 　　　89020080201
　　　賠償準備金

8,000 8,000 2,343 - 一、本科目包括賠償準備金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獎補助費8,0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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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中華民國108年度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經常門

採購申訴審議科 預算金額
來源別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承辦單位

03020080302
賠償收入-賠償求償收入

20千元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受理國家賠償事件，經協議賠償或判決賠償，以國家賠償準備金支付予請求權人
後，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3項、第3條第2項及第4條第2項規定對相關人員行使求償權之求償收入。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3項、第3條第2項及第4條第2項規定。

科目名稱及編號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明及收入依據

合計
　

20,000

　03020080302
　賠償求償收入

年 1 20,000 20,000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因協議賠
償或判決賠償，以國家賠償準
備金支付予請求權人後，對相
關人員行使求償權之求償收
入。(依據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
3項、第3條第2項及第4條第2
項規定辦理。)

02-04-10



使
用
規
費
收
入
｜
資
料
使
用
費

使
用
規
費
收
入
｜
資
料
使
用
費

中華民國108年度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經常門

行政救濟科 預算金額
來源別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承辦單位

04020080204
使用規費收入-資料使用費

1千元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

訴願人、參加人或訴願代理人得依訴願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向本府請求閱覽、抄錄、影印或攝影卷
內文書，或預納費用請求付與繕本、影本或節本。

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文書使用收費標準。

科目名稱及編號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明及收入依據

合計
　

1,000

　04020080204
　資料使用費

件 10 100 1,000 訴願人、參加人、訴願代理人
向本府請求閱覽、抄錄、影印
或攝影訴願卷內文書之使用規
費收入。(依據行政院及各級
行政機關訴願文書使用收費標
準第2條及第3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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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度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經常門

採購申訴審議科 預算金額
來源別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承辦單位

04020080214
使用規費收入-服務費

1,600千元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

廠商提出採購申訴及履約爭議調解須繳納之審議費或調解費。

依據政府採購法第80條第4項、第85條之2、採購申訴審議收費辦法及採購履約爭議調解收費辦法規
定辦理。

科目名稱及編號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明及收入依據

合計
　

1,600,000

　04020080214
　服務費

年 1 1,600,000 1,600,000 廠商提出採購申訴及履約爭議
調解須繳納之審議費或調解費
(申訴案件單價3萬元計30件計
90萬、調解案件單價2萬元11
件計22萬、單價3萬元6件計18
萬元及單價6萬元5件計30萬
元)。(依據政府採購法第80條
第4項、第85條之2、採購申訴
審議收費辦法及採購履約爭議
調解收費辦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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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度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經常門

綜合規劃科 預算金額
來源別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承辦單位

06020080101
財產孳息-利息收入

1千元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

各項專戶之存款利息。

依據桃園市市庫管理自治條例及代理公庫契約辦理。

科目名稱及編號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明及收入依據

合計
　

1,000

　06020080101
　利息收入

年 1 1,000 1,000 各項專戶存款利息。(依據桃
園市市庫管理自治條例及代理
公庫契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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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度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經常門

綜合規劃科 預算金額
來源別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承辦單位

06020080501
廢舊物資售價-廢舊物資售價

3千元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

變賣已報廢財產、應用物品之剩餘、廢棄物品等。

依據桃園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辦理。

科目名稱及編號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明及收入依據

合計
　

3,000

　06020080501
　廢舊物資售價

年 1 3,000 3,000 變賣已報廢財產、應用物品之
剩餘、廢棄物品等收入。(依
據桃園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
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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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度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一、計畫內容： 1、辦理法制行政綜合業務、法規教育訓練及宣導、法制規劃、本局行政法規研擬及訂定業務。
2、編列本局法定編制員工薪資、獎金、保險、休假補助、超勤加班費、退休離職儲金、辦公費等人
事費用。
3、彙辦本局各項工作報告、施政計畫及各類考核等研考業務。
4、資訊、網頁維護及文書檔案管理業務。
5、預算編列、財產管理、採購及出納業務。
6、辦理其他相關業務活動等。

二、預期成果： 依照工件計畫逐項依限完成本局行政業務，提高行政效能。

歲
出
計
畫
說
明

業務計畫及工作計畫
名稱與編號

綜合規劃科 52,870千元
承辦
單位

預算
金額

32020080115
一般行政-行政管理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合計 52,870,000 市款52,870,000元

01人員維持費 49,459,000 市款49,459,000元

　0100 人事費 49,459,000 市款49,459,000元

　　0102 政務人員待遇 1,623,900

年 1 1,623,900 1,623,900 政務人員薪津。

　　0103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32,222,982

年 1 32,222,982 32,222,982 法定編制人員薪津。

　　0105 技工及工友待遇 371,460

年 1 371,460 371,460 工友薪津。

　　0111 獎金 7,042,800

年 1 2,736,330 2,736,330 法定編制人員考績獎金。

年 1 54,100 54,100 工友考績獎金。

年 1 4,205,940 4,205,940 法定編制人員年終工作獎金。

年 1 46,430 46,430 工友年終工作獎金。

　　0121 其他給與 6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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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度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年 1 672,000 672,000 法定編制人員休假補助費。

　　0131 加班值班費 1,050,471

年 1 91,000 91,000 辦理法制行政及一般行政業務
之加班費。

年 1 934,707 934,707 法定編制人員不休假加班費。

年 1 24,764 24,764 工友不休假加班費。

　　0142 退休離職儲金 3,285,676

年 1 3,263,388 3,263,388 法定編制人員退撫基金提
撥。　

年 1 22,288 22,288 工友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

　　0151 保險 3,189,711

年 1 1,958,947 1,958,947 法定編制人員及工友健保費。

年 1 1,200,720 1,200,720 法定編制人員公保費。

年 1 30,044 30,044 工友勞保費。

02一般業務 3,411,000 市款3,411,000元

　0200 業務費 3,071,000 市款3,071,000元

　　0201 教育訓練費 40,000

年 1 40,000 40,000 公餘進修補助費。

　　0203 通訊費 201,000

具/月 16×12 1,000 192,000 公務用電話費。

年 1 9,000 9,000 公務用郵資費用。

　　0213 資訊服務費 194,000

年 1 74,000 74,000 電腦及週邊設備等維護費。

年 1 50,000 50,000 桃園市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維護費。

年 1 70,000 70,000 法源法律網法學資料庫年費及
論著資料庫點數費。

　　0214 其他業務租金 31,500

年/輛 1×1 31,500 31,500 公務車位租賃費用（車號
AGF-9550）。

　　0221 稅捐及規費 2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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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度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年 1 14,240 14,240 公務汽車牌照稅。

年 1 9,600 9,600 公務汽車燃料使用費。

　　0231 保險費 38,966

年/輛 1×2 19,483 38,966 公務汽車保險費(強制險及任
意險)。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8,000

人/節 2×2 2,000 8,000 辦理教育訓練講師鐘點費。

　　0271 物品 283,294

年 1 193,210 193,210 辦理法制及一般行政業務所需
之文具用品、報章書籍、紙
張、電腦耗材等費用。　

年 1 3,000 3,000 汰換及購置各項非消耗性辦公
事務用品等費用。

年/輛 1×1 40,380 40,380 公務車油料費。

年/輛 1×1 46,704 46,704 公務車油料費。

　　0279 一般事務費 1,399,000

年 1 154,000 154,000 辦理法規講習及法令宣導等相
關教育訓練費用。

年 1 8,500 8,500 印製本局年度預算書及決算書
印刷費用。　　

年 1 200,000 200,000 印製桃園市法務年報。

人/年 2×1 16,000 32,000 機關首長、副首長健康檢查
費。　　　

人/年 7×1 3,500 24,500 40歲以上公務人員健康檢查
費。

人/年 5×1 16,000 80,000 50歲以上單列薦任第9職等以
上公務人員健康檢查費。

人/年 1×1 16,000 16,000 未滿50歲單列薦任第9職等以
上公務人員健康檢查費。

年 1 600,000 600,000 首長駕駛委外費用。

人/年 47×1 1,000 47,000 員工參加各類競賽活動等費
用。

人/年 47×1 1,000 47,000 員工文康活動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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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度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年 1 190,000 190,000 辦理法制及行政救濟業務研討
會。

　　0282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97,000

年 1 61,000 61,000 公務汽車養護費。

人/年 36×1 1,000 36,000 辦公機具、桌椅、電話等設施
修繕及維護費用。

　　0291 國內旅費 44,000

人/年 11×1 4,000 44,000 參加市內外會議、洽辦公務差
旅費。

　　0298 特別費 710,400

月 12 39,700 476,400 機關首長特別費。

月 12 19,500 234,000 機關副首長特別費。　

　0300 設備及投資 280,000 市款280,000元

　　0306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280,000

台 7 40,000 280,000 汰換個人電腦（含螢幕、作業
系統及office軟體）。

　0400 獎補助費 60,000 市款60,000元

　　0417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60,000

年 1 60,000 60,000 補助立案之人民團體或設立登
記之財團法人辦理消費者保護
宣導及法律常識宣導相關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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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度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一、計畫內容： 1、辦理本市自治法規研議、審查、整理，提升市法規立法品質，強化法制專業能力。
2、本府所屬各機關法令疑義會辦及諮詢。
3、辦理其他相關業務活動等。

二、預期成果： 落實依法行政，提升行政效能。

歲
出
計
畫
說
明

業務計畫及工作計畫
名稱與編號

法制行政科 502千元
承辦
單位

預算
金額

32020080307
法制業務-法規工作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合計 502,000 市款492,000元，收支併列
10,000元

0100 人事費 35,000 市款35,000元

　0131 加班值班費 35,000

年 1 35,000 35,000 辦理法制業務之加班費。　　

0200 業務費 467,000 市款457,000元，收支併列
10,000元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400,000

人/次 8×20 2,500 400,000 辦理法規審查評審委員出席
費。

　0271 物品 10,000

年 1 10,000 10,000 財政部補助辦理本局配合私劣
菸品查緝宣導及菸酒聯合查核
業務，所需文書、平板、筆
電、資料夾等物品經費，歲入
列於本府財政局(依財政部107
年4月12日台財庫字第
10703654001號函核定)（收支
併列）

　0279 一般事務費 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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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度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年 1 45,000 45,000 辦理法規審查、法令疑義會辦
諮詢等資料編印誤餐等雜
費。　　

　0291 國內旅費 12,000

人/年 6×1 2,000 12,000 參加市內外會議、洽辦公務差
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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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度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一、計畫內容： 1、受理民眾消費爭議申訴及調解申請，協助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處理消費糾紛。
2、配合中央與本府各主管機關辦理消保行政監督稽查工作，及各項消費者保護法、公平交易法等法
令宣導。
3、提供民眾消費問題及消費者保護相關法令諮詢服務。
4、辦理其他相關業務活動等。

二、預期成果： 1、積極、妥適處理民眾消費爭議申訴及調解案件，確保民眾消費權益得適時獲得維護。
2、提供民眾正確完整之消費資訊及舉辦消費教育宣導，預防消費爭議發生。
3、主動積極辦理消保行政監督作業，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環境之安全。

歲
出
計
畫
說
明

業務計畫及工作計畫
名稱與編號

消費者保護室 6,484千元
承辦
單位

預算
金額

32020080308
法制業務-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合計 6,484,000 市款6,394,000元，收支併列
90,000元

0100 人事費 1,321,000 市款1,321,000元

　0104 約聘僱人員待遇 1,122,000

人/月 1×12 45,500 546,000 辦理消費者保護業務之約聘人
員薪津(含保險費、休假補
助、離職儲金等)。

人/月 1×12 48,000 576,000 辦理消費者保護業務之約聘人
員薪津(含保險費、休假補
助、離職儲金等)。

　0111 獎金 140,000

人/年 1×1 72,000 72,000 辦理消費者保護業務之約聘人
員年終工作獎金。

人/年 1×1 68,000 68,000 辦理消費者保護業務之約聘人
員年終工作獎金。

　0131 加班值班費 59,000

年 1 59,000 59,000 辦理消費者保護、公平交易等
業務之加班費。

0200 業務費 4,181,000 市款4,151,000元，收支併列
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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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度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0203 通訊費 89,200

件 400 43 17,200 公務用郵資費用。　

具/月 6×12 1,000 72,000 公務用電話費。　　

　0213 資訊服務費 70,000

年 1 20,000 20,000 電腦及週邊設備等維護費。

年 1 50,000 50,000 1950消費者保護網站系統維護
費及網頁改版等費用。

　0231 保險費 6,000

人/年 60×1 100 6,000 消費者服務中心助理人員保險
費（每週一至週五上、下午各
輪值3人次，共60人次）。　

　0249 臨時人員酬金 378,000

人/月 1×13.5 28,000 378,000 協助辦理行政及消費諮詢業務
之臨時人員薪津(含保險費、
勞退金及年終工作獎金等)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1,302,000

人/次 20×12 2,500 600,000 外聘調解委員參與消費爭議協
商調解會議出席費（每月約安
排20人次，每年以12個月計
算）。
　

人/次 30×52 450 702,000 本府消費者服務中心助理人員
等出席費（每週一至五上、下
午各輪值3人次，每人每次450
元，每年以52週計算）。

　0271 物品 184,300

年 1 154,300 154,300 購買文具用品、報章書籍、紙
張、電腦耗材等費用。

年 1 30,000 30,000 財政部補助辦理本局配合私劣
菸品查緝宣導及菸酒聯合查核
業務，採購宣導品一批經費，
歲入列於本府財政局(依財政
部107年4月12日台財庫字第
10703654001號函核定)（收支
併列）

　0279 一般事務費 2,06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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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度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年 1 43,500 43,500 配合公平會辦理公平法相關法
令研習會、業務協調會報等活
動費用及印製法令文宣等費
用。
　

年 1 45,000 45,000 辦理本府消費者服務中心相關
業務人員業務研習及在職訓練
等活動費用。　

年 1 105,000 105,000 辦理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業務研
習活動、消費爭議申訴及調解
程序所需各項物品雜支費
用。　

年 1 69,000 69,000 辦理消保法令研習等活動費
用、印製消保法令宣導資料等
費用。

年 1 1,800,000 1,800,000 辦理消費者保護教育宣導等經
費。

　0282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9,000

人/年 9×1 1,000 9,000 辦公機具、桌椅、電話等設施
修繕及維護費用。

　0291 國內旅費 80,000

人/年 8×1 10,000 80,000 參加市內外會議、洽辦公務差
旅費。

0300 設備及投資 982,000 市款922,000元，收支併列
60,000元

　0306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982,000

台 1 45,000 45,000 財政部補助辦理本局配合私劣
菸品查緝宣導及菸酒聯合查核
業務，採購筆記型電腦一台經
費，歲入列於本府財政局(依
財政部107年4月12日台財庫字
第10703654001號函核定)（收
支併列）

台 1 15,000 15,000 財政部補助辦理本局配合私劣
菸品查緝宣導及菸酒聯合查核
業務，採購數位相機一台經
費，歲入列於本府財政局(依
財政部107年4月12日台財庫字
第10703654001號函核定)（收
支併列）

年 1 922,000 922,000 建置桃園市政府定型化契約自
動辨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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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度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一、計畫內容： 1、辦理訴願審議業務。
2、辦理訴願業務規劃及輔導。
3、辦理其他相關業務活動等。

二、預期成果： 1、落實訴願審議制度，適時糾正違法或不當之行政處分。
2、輔導本府所屬機關及本市復興區公所處理訴願事件，保障訴願人權益。

歲
出
計
畫
說
明

業務計畫及工作計畫
名稱與編號

行政救濟科 397千元
承辦
單位

預算
金額

32020080309
法制業務-行政救濟工作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合計 397,000 市款372,000元，收支併列
25,000元

0100 人事費 40,000 市款40,000元

　0131 加班值班費 40,000

年 1 40,000 40,000 辦理行政救濟業務之加班費。

0200 業務費 357,000 市款332,000元，收支併列
25,000元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270,000

人/次 9×12 2,500 270,000 辦理訴願審議委員會預審會議
及委員會議之外聘委員等出席
費。

　0271 物品 25,000

年 1 25,000 25,000 財政部補助辦理本局配合私劣
菸品查緝宣導及菸酒聯合查核
業務，採購文書、文具、資料
夾或宣導品等物品經費，歲入
列於本府財政局(依財政部107
年4月12日台財庫字第
10703654001號函核定)（收支
併列）

　0279 一般事務費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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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度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年 1 45,000 45,000 辦理訴願審議有關資料編印及
訴願審議委員會議誤餐費等相
關費用。

年 1 5,000 5,000 辦理訴願業務輔導等相關費
用。

　0291 國內旅費 12,000

人/年 6×1 2,000 12,000 參加市內外會議、洽辦公務差
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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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度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一、計畫內容： 1、辦理採購申訴及履約爭議調解業務。
2、辦理區調解行政業務。
3、辦理市民法律諮詢服務業務。
4、辦理本府國家賠償事件審議會業務。
5、辦理其他相關業務活動等。

二、預期成果： 1、提升本府採購申訴及履約爭議事件處理之效率及效能。
2、宣導各區調解委員會功能，辦理調解相關人員教育訓練，提高調解整體績效。
3、聘請律師提供民眾免費法律諮詢，協助解決法律疑難問題，並維護應有權益。
4、協助所屬機關(學校)處理國家賠償事件，確保請求權人權益。

歲
出
計
畫
說
明

業務計畫及工作計畫
名稱與編號

採購申訴審議科 6,951千元
承辦
單位

預算
金額

32020080310
法制業務-採購申訴審議工作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合計 6,951,000 市款6,896,000元，收支併列
55,000元

0100 人事費 1,429,000 市款1,429,000元

　0104 約聘僱人員待遇 1,230,000

人/月 1×12 59,500 714,000 辦理採購申訴審議業務之約聘
人員薪津(含保險費、休假補
助、離職儲金等)。

人/月 1×12 43,000 516,000 辦理採購申訴審議業務之約聘
人員薪津(含保險費、休假補
助、離職儲金等)。

　0111 獎金 154,000

人/年 1×1 89,500 89,500 辦理採購申訴審議業務之約聘
人員年終工作獎金。

人/年 1×1 64,500 64,500 辦理採購申訴審議業務之約聘
人員年終工作獎金。

　0131 加班值班費 45,000

年 1 45,000 45,000 辦理採購申訴審議業務之加班
費。

0200 業務費 4,772,000 市款4,717,000元，收支併列
5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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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度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0203 通訊費 36,000

具/月 3×12 1,000 36,000 公務電話及傳真電話費等。

　0231 保險費 1,600

人/年 16×1 100 1,600 本府法律諮詢服務助理人員等
保險費（每週一至週五上、下
午各輪值1人次，共16人）。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3,758,800

次 218 2,500 545,000 採購申訴審議案件預審及調解
委員等出席費。

次 1,060 1,500 1,590,000 法律諮詢顧問等出席費（本府
每週10次，桃園、中壢區每週
2次，八德、平鎮區每週1次，
龍潭、楊梅、每月3次，蘆
竹、大溪、龜山、大園、觀
音、新屋區每月2次，復興區
每月1次，每年以12個月，52
個週計算）。

人/次 10×52 450 234,000 法律諮詢服務助理人員等出席
費（每週一至五分上、下午各
輪值1人次，每年以52個星期
計算）。

人/次 3×52 1,500 234,000 新住民法律諮詢顧問出席費。

人/次 3×52 450 70,200 新住民法律諮詢助理出席費。

人/次 2×52 1,500 156,000 友善法律諮詢環境諮詢顧問出
席費。

人/次 2×52 450 46,800 友善法律諮詢環境諮詢助理出
席費。

人/次 1×52 1,500 78,000 消費爭議法律諮詢顧問出席
費。

人/節 3 1,600 4,800 辦理調解業務講習等鐘點
費。　

年 1 800,000 800,000 採購申訴審議委員審查費。

　0271 物品 55,000

年 1 55,000 55,000 財政部補助辦理本局配合私劣
菸品查緝宣導及菸酒聯合查核
業務(調解)，採購宣導品等物
品經費，歲入列於本府財政局
(依財政部107年4月12日台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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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度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庫字第10703654001號函核定)
（收支併列）

　0279 一般事務費 885,600

年 1 97,400 97,400 辦理調解業務講習等相關業務
經費。　　　

年 1 16,200 16,200 辦理法律諮詢、國賠及調解業
務編印等相關費用。

年 1 120,000 120,000 辦理本市各區調解績優單位及
人員表揚等相關費用。

年 1 312,000 312,000 區調解委員三節（年節、端午
節、中秋節）禮品。

年 1 40,000 40,000 本市各區調解委員會主席業務
檢討交流座談會。

年 1 140,940 140,940 採購申訴審議委員交通費。

年 1 104,500 104,500 本市各區調解委員背心製作。

年 1 54,560 54,560 本市各區調解委員會委員及行
政人員教育訓練費。

　0291 國內旅費 35,000

人/年 5×1 7,000 35,000 參加市內外會議、洽辦公務差
旅費。

0400 獎補助費 750,000 市款750,000元

　0417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700,000

年 1 700,000 700,000 補助財團法人台灣更生保護會
桃園分會辦理關懷更生活動。

　0457 其他補助及捐助 50,000

年 1 50,000 50,000 支付本市各區調解委員會委員
傷亡慰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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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度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一、計畫內容： 1、本項預算係依國家賠償法第7條規定：「(第1項)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者，應以金錢為之。 但以回
復原狀為適當者，得依請求，回復損害發生前原狀。(第2項)前項賠償所需經費應由各級政府編列預
算支應之。」及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本法第7條第2項之經費預算，由各級政府依預算法令之
規定編列之。」編列。
2、本府所屬機關(學校)為國家賠償法規定之賠償義務機關。本項預算係本局統籌編列供本府所屬機
關(學校)受理國家賠償請求事件，經協議成立或訴訟判決確定賠償時，依程序辦理撥款支付予請求權
人。

二、預期成果： 1、賠償請求權人之損害，保障其權益。
2、落實國家賠償制度。

歲
出
計
畫
說
明

業務計畫及工作計畫
名稱與編號

採購申訴審議科 8,000千元
承辦
單位

預算
金額

89020080201
賠償準備金-賠償準備金

用途別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　　　　明

合計 8,000,000 市款8,000,000元

0400 獎補助費 8,000,000 市款8,000,000元

　0451 損失及賠償 8,000,000

年 1 8,000,000 8,000,000 賠償準備金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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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中華民國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各項費用彙計表

第一、二級用途別
科目名稱及編號

32020080115
行政管理

32020080307
法規工作

32020080308
消費者權益保
護工作

32020080309
行政救濟工作

32020080310
採購申訴審議
工作

89020080201
賠償準備金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合　　　　計 52,870 502 6,484 397 6,951 8,000

010000人事費 49,459 35 1,321 40 1,429

　010200政務人員待遇 1,624

　010300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32,223

　010400約聘僱人員待遇 1,122 1,230

　010500技工及工友待遇 371

　011100獎金 7,043 140 154

　012100其他給與 672

　013100加班值班費 1,050 35 59 40 45

　014200退休離職儲金 3,286

　015100保險 3,190

020000業務費 3,071 467 4,181 357 4,772

　020100教育訓練費 40

　020300通訊費 201 89 36

　021300資訊服務費 194 70

　021400其他業務租金 32

　022100稅捐及規費 24

　023100保險費 39 6 2

　024900臨時人員酬金 378

　025000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8 400 1,302 270 3,759

　027100物品 283 10 184 25 55

　027900一般事務費 1,399 45 2,063 50 886

　028200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97 9

　029100國內旅費 44 12 80 12 35

　029800特別費 710

030000設備及投資 280 982

　030600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280 982

040000獎補助費 60 750 8,000

　041700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60 700

　045100損失及賠償 8,000

　045700其他補助及捐助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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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中華民國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各項費用彙計表(續)

第一、二級用途別
科目名稱及編號

　
合　　計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合　　　　計 75,204

010000人事費 52,284

　010200政務人員待遇 1,624

　010300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32,223

　010400約聘僱人員待遇 2,352

　010500技工及工友待遇 371

　011100獎金 7,337

　012100其他給與 672

　013100加班值班費 1,229

　014200退休離職儲金 3,286

　015100保險 3,190

020000業務費 12,848

　020100教育訓練費 40

　020300通訊費 326

　021300資訊服務費 264

　021400其他業務租金 32

　022100稅捐及規費 24

　023100保險費 47

　024900臨時人員酬金 378

　025000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5,739

　027100物品 558

　027900一般事務費 4,442

　028200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106

　029100國內旅費 183

　029800特別費 710

030000設備及投資 1,262

　030600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1,262

040000獎補助費 8,810

　041700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760

　045100損失及賠償 8,000

　045700其他補助及捐助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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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中華民國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一級用途別科目分析表

獎
補
助
費

債
務
費

業
務
費

人
事
費

名稱及編號

經  常  支  出

合計 預
備
金

小
計

資  本  支  出

設
備
及
投
資

獎
補
助
費

業
務
費

人
事
費

預
備
金

小
計

合　　計 75,204 52,284 12,848 8,810 73,942 1,262 1,262

32020080000
行政支出

67,204 52,284 12,848 810 65,942 1,262 1,262

　32020080100
　一般行政

52,870 49,459 3,071 60 52,590 280 280

　　32020080115
　　行政管理

52,870 49,459 3,071 60 52,590 280 280

　32020080300
　法制業務

14,334 2,825 9,777 750 13,352 982 982

　　32020080307
　　法規工作

502 35 467 502

　　32020080308
　　消費者權益保護
　　工作

6,484 1,321 4,181 5,502 982 982

　　32020080309
　　行政救濟工作

397 40 357 397

　　32020080310
　　採購申訴審議工
　　作

6,951 1,429 4,772 750 6,951

89020080000
其他支出

8,000 8,000 8,000

　89020080200
　賠償準備金

8,000 8,000 8,000

　　89020080201
　　賠償準備金

8,000 8,000 8,000

02-04-32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中華民國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資本支出分析表

公共建
設及設

施

機械設
備

房屋建
築及設

備
土地

名稱及編號

設   備   及   投   資

合計 運輸設
備

其他資本
支出雜項設

備
權利

資訊軟
硬體設

備
投資

合　　計 1,262 1,262

32020080100
一般行政

280 280

　32020080115
　行政管理

280 280

32020080300
法制業務

982 982

　32020080308
　消費者權益保護
　工作

982 982

02-04-33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中華民國108年度

人　事　費　彙　計　表
單位：新臺幣元

類別

民
意
代
表
待
遇

政
務
人
員
待
遇

法
定
編
制
人
員
待
遇

約
聘
僱
人
員
待
遇

技
工
及
工
友
待
遇

其
他
給
與

加
班
值
班
費

退
休
退
職
給
付

退
休
離
職
儲
金

保
險

合
計

獎
金預

算
員
額

全年度人事費

備
註

合計 1,623,900 32,222,982 2,352,000 371,460 672,000 1,229,471 3,285,676 3,189,711 52,284,0007,336,80047

正式員額 1,623,900 32,222,982 672,000 1,204,707 3,263,388 3,138,821 49,068,0686,942,27042

　職員 1,623,900 32,222,982 672,000 1,204,707 3,263,388 3,138,821 49,068,0686,942,27042

約聘僱人員 2,352,000 2,646,000294,0004

工友 371,460 24,764 22,288 50,890 569,932100,5301

02-04-34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中華民國108年度

人　事　費　分　析　表

單位：新臺幣元0132011500-行政支出-一般行政-行政管理

類別

民
意
代
表
待
遇

政
務
人
員
待
遇

法
定
編
制
人
員
待
遇

約
聘
僱
人
員
待
遇

技
工
及
工
友
待
遇

其
他
給
與

加
班
值
班
費

退
休
退
職
給
付

退
休
離
職
儲
金

保
險

合
計

獎
金預

算
員
額

全年度人事費

備
註

合計 1,623,900 32,222,982 371,460 672,000 1,050,471 3,285,676 3,189,711 49,459,0007,042,80043

正式員額 1,623,900 32,222,982 672,000 1,025,707 3,263,388 3,138,821 48,889,0686,942,27042

　職員 1,623,900 32,222,982 672,000 1,025,707 3,263,388 3,138,821 48,889,0686,942,27042

約聘僱人員

工友 371,460 24,764 22,288 50,890 569,932100,5301

02-04-35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中華民國108年度

人　事　費　分　析　表

單位：新臺幣元0132030700-行政支出-法制業務-法規工作

類別

民
意
代
表
待
遇

政
務
人
員
待
遇

法
定
編
制
人
員
待
遇

約
聘
僱
人
員
待
遇

技
工
及
工
友
待
遇

其
他
給
與

加
班
值
班
費

退
休
退
職
給
付

退
休
離
職
儲
金

保
險

合
計

獎
金預

算
員
額

全年度人事費

備
註

合計 35,000 35,000

正式員額 35,000 35,000

　職員 35,000 35,000

約聘僱人員

02-04-36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中華民國108年度

人　事　費　分　析　表

單位：新臺幣元0132030800-行政支出-法制業務-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

類別

民
意
代
表
待
遇

政
務
人
員
待
遇

法
定
編
制
人
員
待
遇

約
聘
僱
人
員
待
遇

技
工
及
工
友
待
遇

其
他
給
與

加
班
值
班
費

退
休
退
職
給
付

退
休
離
職
儲
金

保
險

合
計

獎
金預

算
員
額

全年度人事費

備
註

合計 1,122,000 59,000 1,321,000140,0002

正式員額 59,000 59,000

　職員 59,000 59,000

約聘僱人員 1,122,000 1,262,000140,0002

02-04-37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中華民國108年度

人　事　費　分　析　表

單位：新臺幣元0132030900-行政支出-法制業務-行政救濟工作

類別

民
意
代
表
待
遇

政
務
人
員
待
遇

法
定
編
制
人
員
待
遇

約
聘
僱
人
員
待
遇

技
工
及
工
友
待
遇

其
他
給
與

加
班
值
班
費

退
休
退
職
給
付

退
休
離
職
儲
金

保
險

合
計

獎
金預

算
員
額

全年度人事費

備
註

合計 40,000 40,000

正式員額 40,000 40,000

　職員 40,000 40,000

約聘僱人員

02-04-38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中華民國108年度

人　事　費　分　析　表

單位：新臺幣元0132031000-行政支出-法制業務-採購申訴審議工作

類別

民
意
代
表
待
遇

政
務
人
員
待
遇

法
定
編
制
人
員
待
遇

約
聘
僱
人
員
待
遇

技
工
及
工
友
待
遇

其
他
給
與

加
班
值
班
費

退
休
退
職
給
付

退
休
離
職
儲
金

保
險

合
計

獎
金預

算
員
額

全年度人事費

備
註

合計 1,230,000 45,000 1,429,000154,0002

正式員額 45,000 45,000

　職員 45,000 45,000

約聘僱人員 1,230,000 1,384,000154,0002

02-04-39



單位：新臺幣元

款 項 目 節

2,646,000

02 2,646,000

004 2,646,000

02 2,646,000

02 1,262,000

2x12 1,262,000

04 1,384,000

2x12 1,384,000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約 聘 僱 人 員 費 用 分 析 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科　　　　　　目 約聘人員

(人*月)

約僱人員

(人*月)
說     明

名稱及編號

合　計 包括約聘僱人員待遇2,352,000元

(包含保險費、離職儲金、休假補

助)、年終工作獎金294,000元。

00020000000

桃園市政府主管

　00020080000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全年度預算數

　　　32020080310

　　　採購申訴審議工作

　　32020080300

　　法制業務

　　　32020080308

　　　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

02-04-40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中華民國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公務車輛明細表

業務計畫
及工作計
畫名稱

車
輛
數

車輛
種類

乘客
人數
(不含
司機)

購置
年月

汽缸總
排氣量
(立方
公分)

牌照稅
(全年)

燃料使
用費
(全年)

油料費(全年)

數量
(公升)

單價
(元)

金額

養
護
費

車輛
保險

費

車輛
檢驗
費

備註

現有車輛

一般行政
　行政管理

14,240 9,600 87,084 61,000 38,966

1 小客車 4 10303 1800cc 7,120 4,800 1,668 28.0 46,704 27,000 19,483 車號:AGF-9550
(1800c.c)
　

1 油氣雙燃料
車

4 10201 1800cc 972 17.0 16,524 車號:ABQ-9795
(油氣雙燃料車
1800cc，天然氣)
　

1 油氣雙燃料
車

4 10201 1800cc 7,120 4,800 852 28.0 23,856 34,000 19,483 車號:ABQ-9795
(油氣雙燃料車
1800cc，汽油）
　

合計 14,240 9,600 87,084 61,000 38,966

02-04-41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8

桃園市

歲出按職能及經

政府法務局

濟性綜合分類表

經 常 移 轉

經       常       支       出

商購
品買
及支
勞出
務　

債
務
利
息

土
地
租
金
支
出

對
企
業

對非
家營
庭利
及機
民構
間　

對
政
府

對
國
外

經
常
支
出
合
計

對
營
業
基
金

對基
非金
營　
業　
特　
種　

對
民
間
企
業

投資及增資

資本支出

對
企
業

對非
家營
庭利
及機
民構
間　

對
政
府

對
國
外

資
本
支
出
合
計

資
訊
軟
體

固  定  資  本  形  成資 本 移 轉

無
形
資
產
購
入

土
地
購
入

住
宅

非
住
宅
房
屋

營
建
工
程

土
地
改
良

機其
器他
及設
　備

運
輸
工
具

受
僱
人
員
報
酬

經
濟
性
分
類

職
能
別
分
類

總

計

資本支出

總　　計 58,401 6,731 8,810 73,942 340922 1,262 75,204

01 一般公共事務 58,401 6,731 810 65,942 340922 1,262 67,204

02 防衛

03 公共秩序與安全

04 教育

05 保健

06 社會安全與福利

07 住宅及社區服務

08 娛樂、文化與宗教

09 燃料與能源

10 農、林、漁、牧業

11 礦業、製造業及營造業

12 運輸及通信

13 其他經濟服務

14 環境保護

15 其他支出 8,000 8,000 8,000

02-04-42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8

桃園市

歲出按職能及經

政府法務局

濟性綜合分類表

經 常 移 轉

經       常       支       出

商購
品買
及支
勞出
務　

債
務
利
息

土
地
租
金
支
出

對
企
業

對非
家營
庭利
及機
民構
間　

對
政
府

對
國
外

經
常
支
出
合
計

對
營
業
基
金

對基
非金
營　
業　
特　
種　

對
民
間
企
業

投資及增資

資本支出

對
企
業

對非
家營
庭利
及機
民構
間　

對
政
府

對
國
外

資
本
支
出
合
計

資
訊
軟
體

固  定  資  本  形  成資 本 移 轉

無
形
資
產
購
入

土
地
購
入

住
宅

非
住
宅
房
屋

營
建
工
程

土
地
改
良

機其
器他
及設
　備

運
輸
工
具

受
僱
人
員
報
酬

經
濟
性
分
類

職
能
別
分
類

總

計

資本支出

總　　計 58,401 6,731 8,810 73,942 340922 1,262 75,204

01 一般公共事務 58,401 6,731 810 65,942 340922 1,262 67,204

02 防衛

03 公共秩序與安全

04 教育

05 保健

06 社會安全與福利

07 住宅及社區服務

08 娛樂、文化與宗教

09 燃料與能源

10 農、林、漁、牧業

11 礦業、製造業及營造業

12 運輸及通信

13 其他經濟服務

14 環境保護

15 其他支出 8,000 8,000 8,000

02-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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